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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州市长乐区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

长政办〔2022〕10号

福州市长乐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福州市长乐区扩大有效投资推动“开

门红”十条政策措施》的通知

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区直有关部门：

《福州市长乐区扩大有效投资推动“开门红”十条政策措施》

经区政府研究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福州市长乐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2 年 2 月 9 日

抄送：区委办、人大办、政协办，区委常委、副区长，区委、区政府调

研员。

福州市长乐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2 年 2月 9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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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乐区扩大有效投资推动“开门红”
十条政策措施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

来闽考察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落实中央和省市经济工作会议精

神，统筹推进东湖、洞江湖、闽江口三个片区协同发展，加快建

设现代化国际城市重要窗口，充分发挥投资对经济稳增长的关键

作用，确保我区经济发展一季度实现“开门红”，特制定如下十

条扩大有效投资政策。

一、稳住投资基本盘。开展“项目攻坚落实年”行动，继续

用好“五个一批”“一抓一促”等机制，安排省市区重点项目 320

个，年度计划投资 800 亿元。安排提速攻坚项目 156 项，其中：

在建提速项目 59 项，开工提速项目 55 项，竣工提速项目 42 项。

组织一季度重大项目集中开工，力争推动大东海高端精品钢铁产

业、福州地铁智慧园等 20 个以上重点项目开工建设。鼓励工业

企业增产增效，对符合 2022 年一季度省级、市级增产增效奖励

条件的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新增纳入 2021 年省工业战略性新

兴产业年报库的企业，在省、市奖励的基础上，我区按市级奖励

的 50%给予配套奖励，单家企业配套奖励最高不超过 20 万元。

实施短周期电力直接交易，鼓励春节期间企业连续生产，充分发

挥产能，对已开展春节短周期电力直接交易的工业用户，在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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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市春节短周期直接交易政策的基础上，我区按市级奖励的

50%给予配套奖励，单家企业奖励最高不超过 15 万元；对用电容

量小于 1250 千伏安的企业用户电力工程外线建设费用，由区财

政全额进行补贴。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以区统计局提供的工业

企业平台报送数据为准，对列入国家年度成本费用调查的工业企

业，2021 年度工业产值 10 亿元（含）以上，且增加值率达到 23%

（含）以上、20%（含）以上的工业企业，分别给予每家 5 万元、

3 万元奖励；工业产值 10 亿元以下，且增加值率达到 23%（含）

以上、20%（含）以上的工业企业，分别给予每家 3 万元、2 万

元奖励。

二、保障项目用工需求。支持企业稳定用工。对经工信、人

社等部门认定的重点工业企业，企业 2022 年第一季度工业总产

值和失业保险参保人数均不低于 2021 年第四季度工业总产值和

失业保险参保人数的 90%（含 90%），按每人 300 元标准以及春节

当月（2022 年 2 月）实际参加失业保险的非福州籍职工人数计

算，给予企业一次性稳定就业奖补，单家企业补助资金上限为

15 万元。支持企业引进劳动力。2022 年 2 月 1 日至 3 月 31 日期

间，上调用工调剂补贴标准，各类用工调剂平台为春节期间连续

生产的重点企业引进新员工，且稳定就业 1 个月以上，按每人

500 元标准予以补助。

三、创新交通投资建设模式。支持通过市场化方式，允许交



- 4 -

通项目投资人开发利用公路服务区、停车场、公路站等资产，参

与矿场、旅游、物流、商超等资源开发，吸引社会资金投资交通

项目。

四、加快前期激励开工。列入 2022 年度建设计划的交通项

目加快开展工可、勘察设计工作，不含大桥或隧道工程的农村公

路新改建项目，直接开展一阶段施工图设计。对 2022 年新开工

的公建项目，开工时间较原计划时间提前一个季度以上的，根据

项目概算总投资分档给予建设单位工作经费奖励，其中 0.5 亿元

（含）至 1.5 亿元的项目，每个奖励 5 万元；1.5 亿元（含）至

3 亿元的项目，每个奖励 10 万元；3 亿元（含）至 5 亿元的项目，

每个奖励 15 万元；5 亿元（含）及以上的项目，每个奖励 20 万

元。

五、强化项目招商引资。举办长乐区新春企业家大会，发放

长乐区招商手册，宣传推介长乐投资环境，推动永荣锦江百万吨

数智化功能性绿色超纤等不少于 10 项重大招商项目上台签约，

跟踪推动签约项目尽快开工、投产运营。围绕产业链精准招商，

瞄准大东海高端精品冷轧、雪人氢能源产业园等 36 个重点招商

项目，一季度力争推动 5 个重点项目落地。用足用好省级一季度

稳外资政策，加强外资招商，鼓励外资企业增资扩产、未分配利

润转增资，加快推动光隆福州新能源商用车零部件智造基地、大

华物产洞江浮岛酒店暨“首钻欢乐世界”休闲旅游等重点外资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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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转落地。

六、强化项目资金保障。畅通“项目找资金、资金找项目”

双向渠道，及时向金融机构推送有融资需求的项目（企业）名单，

督促金融机构提升项目融资对接成效，加快资金投放和使用效

率，重点推进交通银行福建省分行、农业银行长乐支行与我区已

签署 520 亿元的战略框架协议。落实税收优惠政策，严格兑现研

发费用加计扣除、固定资产加速折旧等税收优惠政策，预计 2022

年第一季度新增减税降费规模不低于去年 4757.66 万元。积极对

接国开行等金融机构，推动首占营前新区等片区开发项目融资支

持，加快资金投放，提高使用效益。聚集国家专项债券资金投向，

积极谋划、精心筛选上报项目，避免“资金等项目”，力争 2022

年我区专项债券额度比 2021 年有较大幅度增长。加强项目常态

化储备和穿透式全过程管理，督促指导相关单位加快专项债券使

用进度。聚集中央预算内投资，加强项目储备和前期工作，积极

争取中央预算内投资等专项资金补助，支持重点项目建设。对争

取到中央预算内投资等专项资金补助的项目，区财政给予前期工

作经费倾斜和配套资金保障。

七、强化项目用地用林用海保障。做好项目建设要素保障工

作，组建服务专班，主动对接、提前介入，聚焦重点、强化服务，

专班服务推动项目用地用海用林报批事项，力争一季度农转用报

批用地 780 亩。坚持土地要素跟着项目走，指导相关项目纳入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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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以上重点项目库，争取使用国家配置的计划指标。严格落实“增

存挂钩”制度，控增量、挖存量，加大清理批而未供土地和处置

闲置土地力度，一季度预计处置闲置土地 69 亩，收储存量建设

用地 251 亩，积极盘活利用历史围填海空间，新增建设用地计划

指标优先保障“开门红”项目用地需要。

八、打造一流营商环境。深化“放管服”改革，探索“云代

办”服务，提升审批服务效率，首季度推动更多行政审批和公共

服务事项纳入“全城通办”范围，实现异地代收代办，“全城通

办”事项占我区全部事项的 30%；在全区范围内推广“开办企业

3 个工作小时内办结服务”，持续推进政务服务标准化建设和“证

照分离”改革全覆盖。提升区行政服务中心大厅智能服务水平，

为办事群众提供 24 小时不打烊的“无人化”自助办事服务。建

立健全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告知承诺制度，执行福州市工

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告知承诺事项暂行办法。

九、完善项目推进机制。加大工业技改项目支持力度，对设

备投资部分在省市奖励补助的基础上继续给予配套补助。强化重

点项目领导挂钩制，做好项目协调服务，落实“一企一议”协调

机制、“重中之重”督查机制，及时帮助协调解决项目建设中存

在的难点、堵点、痛点，加快项目前期工作，能快尽快、能早尽

早，推动尽快开工形成实物工程量，促进项目提质增效。制定投

资“开门红”工作方案，明确一季度投资总量和增速目标，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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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实到乡镇（街道），每月及时跟踪投资完成情况，督促做好在

建项目入库工作。制定具体激励机制，鼓励重点项目春节期间不

停工、少停工、早复工，加强施工组织，强化正向激励，对成效

较好的单位，通过“以奖代补”的形式给予奖励。

十、开展“两节”送温暖慰问活动。鼓励外地员工留航过年，

鼓励企业采取发放“留岗红包”、落实职工节日福利、改善就餐

条件、安排休闲文化活动等措施，吸引外地员工尽量留在当地过

年。春节期间，工会、共青团、妇联等单位要对家庭生活困难的

职工、苦脏累险艰苦行业岗位上工作的一线职工及其子女，对坚

守在生产一线、项目一线、防疫一线的职工及其子女开展形式多

样的慰问活动。重点对 40 家春节期间不停工、不停产企业和重

点项目工地职工赠送长乐文旅美食—“美猴丸”，保障企业用工

稳岗。

以上十条政策措施，从发布之日起开始实施，各有关部门、

乡镇（街道）要提高思想认识，加强组织领导，做好政策宣传，

落实责任分工，强化协调服务，着力推动一大批重大项目快落地、

早见效，确保全区经济发展一季度实现“开门红”。


